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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部地區後備指揮部   公告 

發文日期:106年 3月 6日 

發文字號:後南人軍字第 1060000874號 

 

主旨:南部地區後備指揮部高雄忠靈塔軍墓員甄選。 

依據:依國防部後備指揮部國軍忠靈塔軍墓員招考實施計畫。 

公告事項: 

一、考試職缺及員額:國軍高雄忠靈塔編制內軍墓員乙員。 

二、考試日期：106年 4月 13日（星期四）0900 時。 

三、考試地點：南部地區後備指揮部。（詳細地點另載於寄

發之公函） 

四、報名相關規定： 

（一）報名日期：自 3月 17日起至 4月 4日止。 

（二）收件截止日期：4月 4日（以當日郵戳為憑）。 

（三）報名郵寄地點：南部地區後備指揮部人事軍務科 

（高雄市鼓山區忠義路 27 號）。 

（四）報名方式：請登入國防部後備指揮部民網，網址為

http ://afrc.mnd.gov.tw，點選網頁(最新消息)公告

下載，於報名截止日前以通訊方式報名（郵戳為憑），

連同應檢附資料，以掛號方式郵寄至前開地點。 

（五）考試當日請務必攜帶國民身份證及報考公函(其他身

份識別證件均不受理)，於應試當日 0830 時前至指定

時間、地點報到，逾時者不得應試。 

五、本考試應考資格、應試科目、試題題型、成績計算及其

他有關事項，請詳閱報名簡章。 

六、查詢電話：（07）532-0876 洽古文皓中尉 (時間：星期

一至星期五上午 8時至下午 5時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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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 部 地 區 後 備 指 揮 部 招 考 
國 軍 高 雄 忠 靈 塔 軍 墓 員 報 名 簡 章 
一、 招考職缺及員額：國軍忠靈塔軍墓員乙員。 

二、招考對象： 

 (一)軍職退伍人員：退伍前近 5年考績均為甲等(含以上)。 

 (二)非軍職退伍人員：需檢附工作履歷及提供相關實務工作經驗證

明。 

三、報考資格： 

 (一)學歷：高級中等學校畢業或同等學歷。 

 (二)經歷：曾督導或執行葬厝業務、軍墓勤務管理相關工作者。 

 (三)經國軍醫院體檢作業之近 6 個月體檢證明須符合「國軍人員體

格分類作業要點」規定體格編號為 1、2 之標準(凡因公傷殘者

不限，惟須提出證明)。 

 (四)具下列情形之ㄧ者，不得報考： 

   1.通緝在案尚未結案者。 

   2.受有期徒刑以上之宣告，尚未結案或緩刑在案者。 

   3.受「監護宣告」及「輔助宣告」，尚未撤銷者。 

   4.曾犯有內亂、外患罪經判決確定或曾服公職因貪污行為經判決

確定或依法停用、受休職處分者。 

   5.違反國籍法規定者。 

   6.曾於服務機關期間，有思想、品德、操守等不良紀錄者或曾犯

洩密違規案件受記過乙次（含）以上者。 

   7.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，非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滿

二十年者或香港及澳門居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，非在臺灣地

區設有戶籍滿十年者。 

   8.「安全調查」及「警政 E化查詢」不合格者。 

四、測驗方式、配分及地點： 

  (一)基資審查(30％)： 

   1.學歷(50％)。 

   2.經歷(50％)。 

 (二)筆試：(題庫公告於國防部後備指揮部民網網頁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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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.專長測驗 (葬厝業務法規；60%)： 

  (1)國軍作戰或因公亡故官兵安葬紀念表揚實施辦法。 
  (2)國軍現役及退伍除役官兵因病或意外亡故申請葬厝及旌忠狀作  

業規定。 

  (3)國軍示範公墓與忠靈殿及忠靈塔葬厝作業程序。 

 2.公文應用與資訊安全(40%) 

(三)口試(40％)： 

1.精神儀態(20％)。 

(1)服裝、儀容(10％)。 

(2)精神、禮儀(10％)。 

2.表達能力與應對技巧(80％)。 

(1)言語表達是否清晰？思維邏輯是否合理？(10％) 

(2)工作認知(20％)。 

(3)工作熱忱(20％)。 

(4)工作經歷(20％) 

(5)其他狀況(10％) 

四、工作地點：國軍高雄忠靈塔。 

五、欲報名者，請逕向國防部後備指揮部民網網頁(最新消息)公告下

載，於 106年 4月 4日（報名截止日）前報名（郵戳為憑），逕寄

高雄市鼓山區忠義路 27號（南部地區後備指揮部人事軍務科）收，

並請檢附下列資料： 
(一)身分證（正反面）影本。 

(二)戶籍謄本。 

(三)報名表 1份。 

(四)退伍令影本。（如無服役則免附） 

(五)體檢表（近 6 個月國軍醫院體檢鑑定）。 

(六)請附限時掛號回郵信封乙個（請貼足 32 元郵票，並寫明收件人

姓名、地址、郵遞區號），以利辦理考試公函及錄取通知單等資

料郵寄作業。 

六、錄取標準： 

(一)本次招考基資佔 30%、筆試佔 30%及口試佔 40%，總成績未達 70

分者及專長測驗未合格(60 分為合格)者不予錄取。經測驗合格

後，依總成績排序，依序錄取，若同分者以基資高分者優先、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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試次之。 
(二)由國防部後備指揮部召開考選委員會後，於網頁公告錄取名冊及

寄發錄取通知單，並辦理進用作業事宜。 

七、一般規定： 

(一)參加招考人員請著整齊服裝，攜帶本部通知應考公函及國民身分

證（其餘證件視同無效），於應試當日至指定時間、地點報到，

逾時者不得應試。 

(二)審核不合格者不得應試，繳交資料概不退回。 

(三)人員錄取後，若經證實所提供之佐證資料為不實資料或隱匿不報

者，依據「國軍編制內及臨時聘雇人員管理作業規定」第 21 條：

於訂定勞動契約時為虛偽意思表示，使進用單位誤信而有受損害

之虞者，得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（解雇），並不發給資遣費及

預告期間工資，如涉及偽造文書罪，依法送辦。 

(四)依「國軍精進案第二階段佔精簡職缺之志願役將校級軍官提前退

伍疏處慰助金發放要點」第 7點：凡支領疏處慰助金之人員，自

退伍生效日起 7個月以內，再 (轉) 任雇員者，須繳回全部之慰

助金；自退伍生效日起 8個月以上至 1年 (含) 再 (轉) 任者，

須繳回半數之慰助金，始得任職。 

(五)支領退休俸人員就任軍墓員，其核敘標準以「國軍編制內及臨時

聘雇人員管理作業規定」為準。 

(六)筆試以本部公告鑑測範圍，測驗期間如有舞弊行為，即當場消取

考試資格。 

(七)因案於偵查或審判中，隱匿不報而獲錄取者，經進用後判決有罪

確定者，一律解雇。 
八、查詢電話：（07）532-0876 洽古文皓中尉 (時間：星期一至星期

五上午 8時至下午 5時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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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部地區後備指揮部國軍高雄忠靈塔軍墓員招考報名表 

照 

片 

姓 名 出 生 地 出生日期 性 別 婚姻狀況 

     

通 訊 地 址  

報 考 單 位  報 考 職 稱  

原 服 務 單 位 

單位 (公司 )名稱 
級 職 

( 職 稱 ) 
任職起訖期間 單位(公司)電話 

    

    

    

學 歷 概 況 

畢 業 學 校 科 系 期 別 

   

   

   

經 歷 概 況 

   

   

   

家 庭 概 況 

關 係 姓 名 職 業 年 齡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以上資料為本人親自填寫，內容均屬實，如有偽造欺騙情事，依規定

不予錄取辦理。                填寫人(簽名)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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